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教学仪器设备是学院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学院教学、

科研、行政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之一。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关于高

校仪器设备管理的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仪器设备管理贯彻“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

的原则，其根本任务是：优化仪器设备资源配置，确保仪器设备的安全和完整，

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 

第三条 学院所有能独立使用且耐用期一年以上、单价500元以上的教学、

科研仪器设备，不论其何种来源经费购置的，均属本办法管理范围。 

第四条 所有教学仪器设备，原则上应置放于实验实训室等合规场地。 

第二章 仪器设备的管理体制 

第五条 仪器设备管理实行学院、二级学院（系）和部两级管理体制。在主

管院长领导下，仪器设备使用部门负责立项论证；教务处负责仪器设备教学使

用调剂管理；财务处负责相关专项经费预算管理；后勤管理（资产）处负责全

院仪器设备登记归档管理；二级学院（系）、部负责保管维护等日常管理，并

指定专人负责。 

第六条  后勤管理（资产）处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仪器设备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定，制定学院仪

器设备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参与仪器设备的招标采购，负责登记建档、清产核查、报废处理和

日常检查以及仪器设备分类统计等。 

第七条 教务处主要职责： 

（一）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加强设备使用调剂，提高仪器设备使用效益。 



 

（二）参与设备仪器的招标采购。 

（三）协助二级学院（系）、部指导培训设备管理员。 

第八条 二级学院（系）、部主要职责： 

（一）执行学院有关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并制定本单位仪器设备管理规章。 

（二）配备设备管理员，审定其管理职责。 

（三）审查本单位仪器设备的配置及更新方案，负责仪器设备购置的立项

论证以及办理报损报废手续。 

    （四）整合本单位仪器设备资源，促进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提高仪器设备

使用效益。 

    第九条 设备管理员主要职责： 

    （一）严格执行学院和本部门有关仪器设备管理的各项规定，确保仪器设

备满足教学工作需要。 

    （二）负责仪器设备验收、登记、保管、相关信息录入与更新以及调剂、

报损、报废等手续。 

    （三）承担仪器设备的各种统计报表工作。 

    （四）建立仪器设备借用登记账，严格借还手续。 

    （五）掌握仪器设备使用状况，保证仪器设备完整，做到账物相符。 

    （六）配合后勤管理处对本单位的仪器设备使用及管理情况进行核查和评

估。 

第三章 仪器设备的购置 

    第十条 在学院专业建设总体规划指导下，二级学院（系）、部有重点有选

择地提出年度仪器设备购置申请计划，由教务处审查汇总，经主管院长批准后

执行。 

第十一条 学院仪器设备购置计划纳入学院年度财务预算。申请部门不得随

意更改已经批准的购置计划。因特殊原因需要对原有计划进行调整的，须经主



 

管院长批准，并按学院预算要求，执行新的购置计划。    

第十二条  根据教学科研等需要，申请购置仪器设备的部门，应按照学院立

项审批程序，经主管院长审批同意立项，依照学院招标采购程序，购置仪器设

备。 

第十三条 未经申报、审批、办理有关手续，擅自购置的仪器设备，后勤管

理（资产）处有权不承办任何手续，财务处不予付款和报账。 

第十四条 购置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必须编制可行性论证报告，召开论证会，

对其必要性、先进性、经济性、管理能力、相关条件、投资预算、投资效益进

行评估。 

第十五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学院对仪器设备的

购置实行集中采购。集中采购的具体实施，按学院有关条例执行。 

第四章 仪器设备的验收 

第十六条 仪器设备要建立严格的实物验收和技术验收制度。凡需建固定资

产账的仪器设备，不论何种经费来源，无论是购置还是自制，在建固定资产账

和报销经费前，必须进行验收。 

第十七条 仪器设备验收工作由使用部门负责组织，各项验收均以购置合同

为依据。验收人员由后勤管理（资产）处、使用单位、供货单位以及后勤管理

（资产）处聘请的专家组成。验收结果应逐项记录，验收小组全体成员对验收

结果评价，作出验收结论并签字，验收文件交后勤管理（资产）处存档。 

第十八条 仪器设备验收内容，主要包括设备数量、技术质量和设备技术资

料等。数量的验收主要是对所购设备开箱清点，检查数量是否齐全、外观是否

完整以及品种、规格、型号等是否与合同规定一致；技术质量的验收主要是对

各项技术性能指标进行实测，核验是否达到规定的要求；技术资料的验收主要

是看设备随机资料是否相符、齐全。 

第十九条 对特殊仪器验收，使用单位应严格按合同规定认真检查安装环境



 

和技术要求，进行相应实测，并做好记录。 

第二十条 对于未能通过验收的仪器设备，由使用单位决定是否退货、更换

或由供货方派人检修后再次进行验收。 

第二十一条 在验收过程中，对不属于项目规定超计划购置的或不合格的仪

器设备，一律不予验收入库，财务处不予报销。 

第五章 仪器设备的登记、建账、编码与统计 

    第二十二条 仪器设备验收入库后，后勤管理（资产）处应按照仪器设备名

称分类目录，及时进行资产登记建账、编码贴标。 

    第二十三条 仪器设备使用部门必须按照统一格式相应地进行资产登记、建

账立卡。 

第六章 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及修理 

第二十四条 使用部门负责制订仪器设备操作规程、保养规程和仪器设备维

护保养制度，仪器设备的保管者必须严格执行这些规程和制度。 

第二十五条 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要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单人使用的

仪器设备，由操作者负责，集体使用的仪器设备或机组由部门领导负责，学生

操作和使用的仪器设备由实验实训指导教师负责。 

    第二十六条 对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使用，应实行专人使用挂牌制度。操作

人员需经过严格培训和考核，领取操作合格证以后才能上岗操作，未按规定使

用仪器设备而发生事故的，追究当事人和部门领导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仪器设备的维修和主要部件的更换，由使用部门编制维修计划

和修理费用预算，报学院主管院长审批，由后勤管理（资产）处和使用部门共

同组织落实。 

    第二十八条 仪器设备修理前，应到后勤管理（资产）处申报，填写仪器设

备修理单一式三份，一份交使用部门，一份交后勤管理（资产）处，一份交财

务处。 



 

    第二十九条 仪器设备经修理后，要建立修理记录，存入仪器设备档案备查。 

    第三十条 发生仪器设备丢失、损坏或其他事故，管理员应迅速上报设备主

管单位、后勤管理（资产）处和保卫处，查明原因。属被盗丢失的，应向案发

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学院根据情况进行处理。 

第七章 仪器设备的更新及报废 

第三十一条 仪器设备的更新、报废，应组织专门论证，按分级管理规定报

批。更新指用较先进经济的设备，来替代技术上不能继续使用或经济上不宜继

续使用的设备；报废指淘汰技术上不能继续使用或经济上不宜继续使用的设备。 

第三十二条  属于下列情况的一般应予更新： 

（一）仪器设备磨损严重，性能、精度不能满足工艺要求。 

（二）仪器设备磨损虽在允许范围之内，但技术性能落后、效率很低。 

（三）大修后，虽能恢复精度，但经济上不如更新合算的。 

（四）仪器设备运行时，耗能大或严重污染环境，危害人员安全与健康，进

行改造又不合算的。 

（五）国家或有关部门规定淘汰的仪器设备。 

第三十三条  仪器设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报废： 

（一）达到或超过规定的使用年限，经鉴定无修复价值的。 

（二）主要结构陈旧，严重丧失精度性能，不能满足最低工艺要求，又无法

降级使用的。 

  （三）腐蚀过甚，绝缘老化，线路失效，性能低劣，无修复价值的。 

  （四）因房屋改造，仪器设备不能迁移而必须拆毁的。 

（五）因事故或其它灾害，使仪器设备遭受严重破坏无修复价值的。 

  （六）技术落后、效率低下，被淘汰者和能耗超过标准又无法改造的。 

  （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规避困难的。 

  （八）其他应予报废的。 



 

第三十四条 仪器设备报废未经批准前，任何部门、任何人不得拆卸、挪用，

不得自行拆毁仪器设备。 

第三十五条 仪器设备经批准报废后，由财务处负责收回残值，由后勤管理

（资产）处负责注销仪器设备的台账、卡片、编码。并将有关报废凭证转交财

务处，作为财务处理的凭证，报废仪器设备所取得的残值价款减去发生的清理

费用后，用于学院的仪器设备更新。 

第八章 仪器设备的档案管理 

第三十六条  仪器设备验收并移交使用后，使用部门对仪器设备应建立档

案，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仪器设备购置的订货合同、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检验单及装

箱单。 

    （二）仪器设备安装工程验收单，试验记录及移交使用凭证。 

    （三）仪器设备历次精度检验记录及性能试验记录。 

    （四）仪器设备历次修理记录和检验单。 

    （五）仪器设备事故报告单及处理结论。 

    （六）仪器设备改进、改装申请单及验收单。 

    第三十七条 凡仪器设备档案资料，应由使用单位设备管理员统一建档保

管；凡贵重仪器设备的档案资料（单台10万元以上），在设备安装调试验收结

束后，应交由后勤管理（资产）处建档并将档案移交学院档案室存档，包括： 

    （一）仪器设备的申购报告、计划、论证报告 

    （二）仪器设备的主管领导批复和准购报告 

    （四）仪器设备的开箱记录及装箱单 

    （五）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记录和保修单 

    （六）仪器设备的验收报告及文件材料 

    （七）仪器设备的设备说明书及全套随机文件材料 



 

    （八）仪器设备的使用、检修、故障事故记录 

    （九）仪器设备的重大事故的调查分析及处理意见 

    （十）仪器设备的技术改造和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技术材料 

    （十一）仪器设备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